
通用版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

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时间】在【地点】签署：

甲方：【】

乙方：【专业机构】

甲方因收购【目标 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聘请乙方提供专业服
务。为保证收购事项的顺利进展，甲方要求包括乙方在内的所有专业机构对于
执业过程中所获知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乙方亦同意按照执业准则对该等信息
予以保密。为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保密信息的范围

为本协议之目的，以下信息属于保密信息：

甲方关于收购目标公司的计划、进展情况;

收购的商业条件;

收购完成后关于目标公司的重整计划、治理结构的调整方案;

参与收购的中介机构及工作人员;

关于目标公司的所有非公开披露信息;

收购法律文件;

其他任何在依照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的规章予以公开披露前，乙方获知
的与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

下列信息不在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信息之列：

已公开的信息;

并非直接或间接地从与甲方或目标公司获得，亦非来源于负有保密义务的
第三方，而是乙方通过自行收集、研究而获得的信息;

义务与责任

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无关的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或
者提供获得保密信息的途径。乙方之雇员、附属机构、分支机构的行为均视为
乙方的行为。

保密信息将由乙方以机密的方式持有并对待，并将不会被乙方用于除协助
甲方完成上述收购外的其他方面，不过，基于以下两种情形可以披露：



任何此等信息可以披露给受聘于乙方并由于工作需要而知道这些信息的乙
方的雇员和代理人，所有这些人都将由乙方告知此等信息的机密性质并将在乙
方的指导下以机密的方式对待此等信息;

此等信息的任何披露属法律要求、主管部门要求或征得甲方同意。

甲方同意乙方为介绍本身的业绩，在任何场合提及参与本次收购，但乙方
不得介绍任何未经公开的信息。

争议解决

任何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以友好协商
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未能达一致，则应将争议提交【 北京 仲裁 委员会】
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双方均应主动履行。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和(或)双方盖章后
生效。

甲方：【公司】(盖章)

代表： (签字)

日期：乙方：【】(盖章)

代表： (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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